关于推荐2016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候选项目的通知
教技委[2016]7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各有关直属高校，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各学部：
　　为及时宣传高等学校重大科技成果，充分展示高校在我国科技创新方面的进展，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科技委”）决定继续开展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评选工作，现将2016年度项目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推荐项目应具备的条件
　　1. 高校应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，或高校科研人员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。推荐项目应归入下列类型之一，并符合其条件。
　　A类：探索自然科学现象有重要发现，为国内外首次提出，或其科学理论在国内外首次阐明；该发现在科学理论、学说上有突破性创见，或在研究方法、手段上有原始性创新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；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。
　　B类：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，在技术思路、原理和方法上有创新，技术上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，综合方面优于同类技术。
　　C类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创新性的产品、技术、工艺、材料、设计和生物品种等，能够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　　2. 推荐项目中的标志性成果（如论文、专利、奖励等佐证材料）产生的时间范围应在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1月30日之间。
　　二、申报程序与具体要求
　　1．填写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项目简介严格限制在500字以内。提交论文索引和引用证明，论文、专利、奖励等复印件及其它相关佐证材料。《申报表》和佐证材料必须突出重点，简明扼要，双面打印，不得超过20个页面，一式二份。
　　2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负责组织下属高校的申报工作，教育部直属及其他中央直属高校负责本单位项目的推荐。各组织单位推荐的项目不得超过3个。
　　3．科技委委员和学部委员每人可推荐1项，不占用被推荐人所在组织推荐单位名额。推荐人均需填写亲笔签名的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学部委员推荐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所推荐项目方为有效。推荐表直接报被推荐人所在的组织推荐单位科技处，由该处通知被推荐人，按程序组织申报，并将推荐表与推荐材料一同报送。
　　4. 各组织推荐单位应负责对申请项目及成果归属、申报人及其排列顺序等进行全面了解和核实，推荐项目必须在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。公示内容和公示结果须发公函与推荐材料一同报送。
　　5．各组织推荐单位均应将所有推荐项目汇总成表，填写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推荐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制成纸质和电子两种文档，纸质文档请加盖公章。
　　6．2016年度“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”推荐项目书面申报和网上申报同时进行。纸质材料报（寄）送教育部科技委秘书处；电子文档由相关单位登录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V3.0（网址为：https://stmp.moe.edu.cn:80/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　　7．本通知附件中的有关电子文档（Word版）请登录科技委网站在“下载专区”栏目中下载http://www.moe.edu.cn/s78/A16/s3719/s4537/。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V3.0操作方法可在平台中“系统信息/常用下载”中下载相关帮助文档。
　　三、时间安排及其他事项
　　1．教育部科技管理平台网上“十大科技进展”推荐项目申报系统将在2016年11月25日－12月5日开放，项目申报只能在系统开放时间内进行，过期不予受理。各申报单位请妥善安排项目申报时间，尽量提前上传申报材料，避免因系统关闭影响项目申报。
　　2. 1998-2010年以第一完成单位统计汇总的入选项目和2011-2015年以全体完成单位统计汇总的入选项目情况见教育部科技委网站“高校十大科技进展”专栏http://www.moe.edu.cn/s78/A16/s3719/s3810/。
　　3.联系方式
　　通讯地址：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科技委秘书处
　　邮 编：100816
　　联 系 人：崔欣哲 朱小萍
　　联系电话：010－66096763
　　传 真：010－66020784
　　E-mail：kjw6933@moe.edu.cn
　　附件：
　　　　1．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申报表
　　　　2．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学部委员推荐表
　　　　3．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推荐汇总表
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
2016年9月27日

